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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贵所下发的《关于陕西莱特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

创板上市的科创板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函》（以下简称“《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

函》”）已收悉，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陕西莱

特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特光电”、“公司”或“发行人”）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保荐机构，与莱特光电、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

所（以下简称“发行人律师”）及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

称“申报会计师”）等相关各方对《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函》相关问题逐项进行

了落实，现对《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函》回复如下，请审核。 

说明： 

一、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复报告中的简称或名词释义与招股说明书（上会稿）

中的相同。 

二、本回复报告中的字体代表以下含义： 

问询函所列问题 黑体（不加粗） 

对问题的回答 宋体（加粗或不加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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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一 

请发行人具体说明报告期内与关联方存在共同供应商或客户的情形及具体

交易情况，并说明是否存在利益输送的情形。请保荐人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回复： 

一、发行人说明 

（一）发行人与关联方存在共同客户，不存在利益输送情形。 

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关联方与共同客户的交易具体情况如下： 

客户 

名称 
供应商 销售内容 

销售金额（万元） 

2021 年 

1-6 月 
2020 年 2019 年 2018 年 

京东方 

重庆宇隆及

其子公司 

印刷电路板、

芯片烧录等 
38,654.44 47,255.45 28,157.61 23,799.74 

河北捷盈 SMT 加工 - - - 1,988.69 

发行人及其

子公司 

OLED 终端材

料销售 
9,305.82 18,210.58 15,460.75 6,259.24 

和辉 

光电 

重庆宇隆及

其子公司 
印刷电路板 0.94 - - - 

发行人及其

子公司 

OLED 终端材

料销售 
591.50 623.82 21.00 - 

发行人主要产品为 OLED 有机材料，用于蒸镀生产 OLED 器件。重庆宇隆

的产品为电路控制板、光学膜片、功能胶带等，其主要为显示模组的零部件，目

前主要用于 LCD 的显示模组；报告期内，河北捷盈曾从事电路控制板的 SMT 加

工，2018 年 4 月起，河北捷盈不再为京东方提供 SMT 加工服务，目前无实质业

务经营，正在履行注销程序。 

京东方目前为全球第一的显示面板企业，其小尺寸 OLED 显示面板的产能

为国内第一，全球第二，具有领先的行业地位；基于目前 OLED 显示面板行业

的市场格局，公司向国内第一的面板厂商京东方供应 OLED 有机材料，符合公

司发展的需求，具有必要性。 

重庆宇隆、河北捷盈的电路控制板等产品与公司产品完全不同，其主要用于

LCD 的模组。由于京东方同时也是全球第一的 LCD 面板制造商，因此重庆宇隆

向其销售产品、提供服务具有商业合理性。 

除京东方外，重庆宇隆 2021 年上半年正在向和辉光电进行送样测试，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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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收入 0.94 万元。重庆宇隆向和辉光电送样测试的产品为印刷电路板，与公

司产品完全不同。 

京东方及和辉光电对于上述产品、服务的采购均独立运行。京东方及和辉光

电均系 A 股上市公司，其中京东方实际控制人为北京市国资委，和辉光电实际

控制人为上海市国资委，京东方及和辉光电均已建立了严格的供应商管理体系，

发行人、重庆宇隆皆独立运行，销售渠道相互独立。  

综上，发行人与重庆宇隆业务相互独立，但基于京东方、和辉光电系显示面

板全国龙头的客观情形，重庆宇隆及其子公司与发行人主要客户均包括京东方和

和辉光电，具有合理性；发行人、重庆宇隆的销售渠道相互独立，不存在因重合

客户进行利益输送的情形。 

（二）发行人与关联方存在共同供应商，不存在利益输送情形。 

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关联方存在共同供应商的交易具体情况如下： 

1、与重庆宇隆重合供应商情况 

供应商 

名称 
客户 采购内容 

采购金额（万元） 

2021 年 

1-6 月 
2020 年 2019 年 2018 年 

陕西同得

科工贸有

限公司 

重庆宇隆 
弱电系统工程

施工服务 
33.00 31.93 - - 

发行人及子公司 
弱电系统工程

施工服务 
5.93 71.05 81.27 3.41 

深圳市新

鹏都装饰

工程有限

公司 

重庆宇隆 装修服务 692.74 - - - 

发行人及子公司 装修服务 68.00 385.50 1,512.42 398.39 

2020 年，重庆宇隆新建办公楼落成，需安装监控系统、无线网络系统、一

卡通系统等弱电系统并进行室内装修；陕西同得科工贸有限公司报告期内曾为发

行人及子公司提供弱电系统工程施工服务，深圳市新鹏都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报告

期内曾为发行人及子公司提供室内装修服务，重庆宇隆在综合比较了价格、服务

等因素后，基于市场化考量选择上述供应商进行弱电系统的施工安装及室内装修

服务。经与上述供应商访谈确认，关联方与发行人向其采购同类服务的价格不存

在显著差异，不涉及利益输送或代垫成本费用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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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与艾利特贸易重合供应商情况 

供应商 

名称 
客户 采购内容 

采购金额（万元） 

2021 年 

1-6 月 
2020 年 2019 年 2018 年 

白银成晟生

物科技有限

公公司 

艾利特贸易 
向其支付了反式乙基

双环己基酮采购款 
- - - 99.88 

朗晨光电 

乙基双环己基酮、4-

氯苄胺丙基双环己基

酮等原材料 

- - - 287.70 

艾利特贸易向白银成晟支付 99.88 万元系为发行人代垫成本费用。发行人已

经将上述费用纳入了成本，对财务报表进行了调整，反映了代垫费用对经营业绩

的影响，2019 年起未再发生代垫成本费用的情形。 

3、与西安裕隆电子有限公司重合供应商情况 

序号 供应商名称 客户 采购内容 

采购金额（万元） 

2021 年 

1-6 月 
2020 年 2019 年 2018 年 

1 

陕西天惠科

技（集团）

有限公司 

西安裕隆电

子有限公司 
租赁厂房 - 3.46 16.40 12.59 

朗晨光电 租赁厂房 - 21.76 68.61 65.38 

2 

深圳市新鹏

都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 

西安裕隆电

子有限公司 
装修服务 - - - 15.31 

发行人及子

公司 
装修服务 68.00 385.50 1,512.42 398.39 

3 

西安泰达低

温设备有限

责任公司 

西安裕隆电

子有限公司 

氩气、氮气、

钢瓶 
- - 0.30 0.49 

发行人及子

公司 

氮气、氢气、

氩气等原材料 
16.18 12.84 5.61 9.11 

4 
西安博奥仪

器有限公司 

西安裕隆电

子有限公司 

手动丝印台、

液压油等 
- - - 0.33 

发行人及子

公司 

磁力控温搅拌

器、冷却机、

循环水泵、一

次性吸管等物

料 

11.27 38.87 58.16 29.66 

5 

西安力信仓

储设备有限

公司 

西安裕隆电

子有限公司 
货架 - - - 0.48 

发行人及子

公司 

塑料防渗漏托

盘、货架等 
15.50 13.26 3.46 - 

6 

西安诚德真

空设备有限

公司 

西安裕隆电

子有限公司 

齿轮机油、导

热油、工具箱、

棉纱等 

- - - 1.56 

发行人及子

公司 

加热水风机、

工具电焊笔、
2.60 52.61 44.66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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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供应商名称 客户 采购内容 

采购金额（万元） 

2021 年 

1-6 月 
2020 年 2019 年 2018 年 

电子台秤等 

7 

陕西凯利化

玻仪器有限

公司 

西安裕隆电

子有限公司 
试验台 - - - 0.85 

发行人 真空干燥箱 - - - 8.40 

8 

宝鸡鸿鑫源

金属材料有

限公司 

西安裕隆电

子有限公司 

钛圈、钛环、

钛坩埚、钛筛

板、钛圈片等 

- - - 0.33 

莱特迈思 钛坩锅 - 0.05 0.12 - 

9 

陕西绿蚂蚁

安全防护科

技有限公司 

西安裕隆电

子有限公司 
防滑鞋 - - - 0.03 

发行人子公

司 

防静电服、护

目镜、防毒面

具、防化靴等 

0.97 15.70 6.93 - 

10 

陕西圣克诺

兹服装有限

公司 

西安裕隆电

子有限公司 
防静电工作服 - - - 0.52 

发行人及子

公司 

马甲、工作服、

防静电工作服

等 

6.70 15.70 2.97 1.45 

11 

西安润鑫化

工科技有限

公司 

西安裕隆电

子有限公司 
无水乙醇 - - 0.08 - 

发行人及子

公司 

二氧六环、异

丙醇、碳酸钾

等原材料 

8.41 68.35 42.84 36.30 

合计 
西安裕隆电子有限公司 - 3.46 16.77 32.48 

发行人及子公司 129.64 624.64 1,745.79 562.70 

报告期内，西安裕隆电子有限公司曾在西安航天基地租赁办公场所从事电子

油墨项目的研发与生产，其结合租赁物业需求基于市场化考量租赁了陕西天惠科

技（集团）有限公司厂房，同时进行了研发实验室的装修及部分研发设备、劳保

用品及材料的采购。在厂房租赁、装修、设备、劳保用品、材料采购上与发行人

及子公司存在一定的供应商重叠，但报告期内关联方向重合供应商的采购金额合

计仅 52.71 万元，金额较小，不涉及利益输送或代垫成本费用的情形。 

2020 年 3 月，由于电子油墨项目的研发不及预期，西安裕隆电子有限公司

停止了相关项目并不再开展生产经营。 

4、与晓荷智能重合供应商情况 

序 供应商名称 客户 采购内容 采购金额（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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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2021 年 

1-6 月 
2020 年 2019 年 2018 年 

1 

陕西亿通电

力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 

晓荷智能 配电工程 - 34.60 - - 

蒲城莱特 配电工程 9.15 66.65 66.00 35.37 

2 

国网陕西省

电力公司西

安供电公司 

晓荷智能 电费 1.40 0.14 - - 

莱特电子 电费 99.90 169.56 134.22 198.32 

3 
西安市勘察

测绘院 

晓荷智能 工程测量服务 - 0.68 - - 

莱特电子 工程测量服务 - - - 8.02 

4 

机械工业勘

察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 

晓荷智能 
基坑支护工程

设计服务 
- 3.00 - - 

发行人及子

公司 

工程勘察、监测

服务 
15.74 2.10 - 4.50 

5 

西安四方建

设监理有限

责任公司 

晓荷智能 工程监理服务 72.00 - - - 

发行人及子

公司 
工程监理服务 20.75 5.00 - - 

6 
永明项目管

理有限公司 

晓荷智能 造价咨询服务 16.62 - - - 

发行人及子

公司 
造价咨询服务 24.52 - - - 

7 

西安嘉懿广

告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 

晓荷智能 
临时围墙改造

工程施工服务 
51.98 - - - 

蒲城莱特 厂区标识标牌 - 9.20 0.41 - 

合计 
晓荷智能 142.00 38.42 - - 

发行人及子公司 170.05 252.52 200.63 246.21 

发行人与关联方基于工程建设需要向当地知名的建筑公司采购配电工程施

工、工程测量、工程监理等服务，具有合理性。报告期内，关联方向上述供应商

的采购金额为 180.42 万元，金额较小，不涉及利益输送或代垫成本费用的情形。 

5、与鲲鹏半导体重合供应商情况 

序号 供应商名称 客户 采购内容 

采购金额（万元） 

2021 年 

1-6 月 
2020 年 2019 年 2018 年 

1 

机械工业勘

察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 

鲲鹏半导体 工程勘察服务 7.07 - - - 

发行人及子

公司 

工程勘察、监

测服务 
15.74 2.10 - 4.50 

2 
永明项目管

理有限公司 

鲲鹏半导体 造价咨询服务 1.19 - - - 

发行人及子

公司 
造价咨询服务 24.52 - - - 

3 
陕西建工安

装集团有限
鲲鹏半导体 

建设工程施工

服务 
1,123.6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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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供应商名称 客户 采购内容 

采购金额（万元） 

2021 年 

1-6 月 
2020 年 2019 年 2018 年 

公司 
蒲城莱特 

建设工程施工

服务 
303.69 - - - 

4 

陕西省现代

建筑设计研

究院 

鲲鹏半导体 
环境影响评价

服务 
18.00 - - - 

发行人子公

司 

环境影响评价

服务 
5.00 - - 28.87 

5 

陕西金开利

洁净安装工

程有限公司 

鲲鹏半导体 
超净检测室工

程施工服务 
85.00 - - - 

发行人及子

公司 

施工改造等工

程服务 
18.00 158.45 119.25 - 

6 
上海助懋实

业有限公司 

鲲鹏半导体 

循环泵、存储

罐、法兰、风

管等设备 

1,399.63 - - - 

发行人及子

公司 
双氧水等原料 0.24 218.62 115.96 - 

合计 
鲲鹏半导体 2,634.49 - - - 

发行人及子公司 367.18 379.17 235.21 33.37 

发行人与关联方基于工程建设需要以及市场化的考量从当地知名的建筑公

司中选择相应供应商采购土建施工、工程勘察、室内施工、环评等工程服务及其

所涉设备，具有合理性。报告期内，关联方向上述供应商采购金额为 2,634.49 万

元，经与上述供应商访谈确认，发行人与关联方向其采购的价格公允，不涉及利

益输送或代垫成本费用的情形。 

报告期内，发行人与王亚龙及其亲属控制的其他企业采购渠道相互独立，在

部分偶发性采购行为中存在供应商重合的情形。除艾利特贸易向白银成晟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支付款项系为发行人代垫成本外，王亚龙及其亲属控制的其他企业不

存在通过重合供应商采购为发行人代垫成本费用的情形。发行人报告期内关联方

代垫成本费用的情形已经整改且对财务报表进行了调整，充分反映了代垫费用对

经营业绩的影响。2019 年后公司未曾发生代垫成本费用的情形。 

综上所述，除艾利特贸易外，报告期内，发行人与关联方不存在通过重合客

户或供应商进行利益输送的情形；发行人针对艾利特贸易代垫成本费用的情形已

经整改且对财务报表进行了调整，充分反映了代垫费用对经营业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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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就上述问题，保荐机构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获得了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主要企业报告期内的银行流水及交

易明细；查阅公司的财务报告、银行流水及交易明细，对比发行人与关联方是否

存在重叠客户、供应商的情况；  

2、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亚龙进行访谈，了解公司主要关联方的经营

情况、报告期内客户供应商重叠情况及其合理性，是否存在利益冲突、代垫成本

费用等情形； 

3、对重庆宇隆进行了实地走访，了解其业务情况，查看了其产品及产线情

况，对重庆宇隆的总经理进行了访谈，了解重庆宇隆与发行人业务的差异； 

4、对京东方、和辉光电进行了访谈，了解京东方、和辉光电对接发行人的

部门和重庆宇隆的部门的情况、独立性，重庆宇隆和发行人在业务对接，商务谈

判等方面是否存在重叠；是否存在利益输送、第三收款的情况； 

5、获得了公司与关联方向主要重叠供应商采购原材料的采购明细表、采购

合同、发票、入库单等凭证，核查交易的真实性，检查交易价格是否存在异常；

获得了公司及关联方与主要重叠供应商的施工合同、报价单、结算单等相关文件，

对施工现场进行了实地走访，核查项目建设工程的真实性，施工进度及交易金额

与合同、结算单等是否存在较大差异； 

6、对主要重叠供应商进行了访谈，确认交易的真实性，是否存在利益输送、

第三方收款及代垫成本的情况。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除艾利特贸易外，报告期内，发行人与关联方不存在通过重合客户或供应商

进行利益输送的情形；发行人针对艾利特贸易代垫成本费用的情形已经整改且对

财务报表进行了调整，充分反映了代垫费用对经营业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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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二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在收购完成前已将莱特迈思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是否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要求。请保荐人、申报会计师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回复： 

一、发行人说明 

（一）收购前莱特迈思公司章程相关约定及公司治理结构实际情况 

1、莱特迈思公司章程的相关约定 

2016 年 6 月，莱特光电与 MS 合资成立莱特迈思，其中莱特光电持有莱特

迈思 51%的股权，MS 持有莱特迈思 49%股权。根据莱特光电与 MS 在 2016 年 6

月签订的莱特迈思公司章程，就公司治理相关事项作出如下约定： 

事项 具体内容 

关于最高权力机构 第十二条 公司设立董事会。董事会是公司最高权力机构。 

关于董事会构成 

第十四条 董事会由 5 名董事组成，其中设董事长 1 名。董事长、董

事由股东委派。其中，甲方（即莱特光电）委派 3 名，乙方（即

MS）委派 2 名。董事长由甲方委派。 

关于董事会的召开 第十八条 董事会年会和临时会议应当有 4 名及以上出席方能举行。 

关于表决机制和表

决事项 

第十九条 董事会的表决，实行一人一票。 

董事会作出如下事项决定，需由出席董事会会议的董事一致通过决

定：（1）合营公司章程的修改；（2）合营公司的终止解散；（3）合

营公司投资总额与注册资本的调整；（4）合营公司的分立及与其他

经济组织的合并。 

对其他事宜，可采取全体出席董事的 2/3 以上多数通过决定。董事

会每次会议，须做详细的书面记入，并由全体出席董事签字，代理

出席时由代理人签字，记录文字使用中文，该记录由公司存档。 

关于管理层的构成 

第二十九条 合营公司设立经营管理机构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

工作。经营管理机构设总经理一人，由乙方（即 MS）推荐；副总

经理一人，由甲方（即莱特光电）推荐，总经理、副总经理由董事

会聘任，任期三年。总经理、副总经理经董事会聘任，可以连任。 

第三十条 副总经理协助总经理工作，并在总经理不在时行使总经理

日常经营正常范围内的必要职权。重要事项由总经理、副总经理共

同作出决定。 

第三十二条 合营公司的部门及部门结构设置由总经理、副总经理制

定方案，由董事会决定。其他部门及管理人员之外的其他职位设置

由总经理、副总经理决定。 

2、莱特迈思公司治理结构的实际情况 

莱特迈思成立后，根据《公司章程》的前述约定组建了董事会，即：在董事

会的人员构成中，莱特光电占 3 席，MS 占 2 席；其中董事长由王亚龙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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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管理层的构成上，虽然《公司章程》约定了莱特迈思的总经理由 MS 推荐，

但在实际运营中，MS 考虑到作为境外企业实际委派人员参与莱特迈思日常生产

经营管理存在不便，故莱特迈思成立后，在与莱特光电达成一致的基础上，经公

司董事会决议后聘任王亚龙担任莱特迈思总经理。 

根据双方签订的《合同书》，莱特迈思正常运营的人事和生产产线的管理，

OLED 材料的研发及生产，产品的销售皆由莱特光电负责，MS 仅负责技术指导

和销售业务支援。自莱特迈思成立后，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一直为王亚龙，公司

日常的管理运营、人事任命、生产和销售活动皆在中方的管理下，MS 未参与公

司的经营管理。 

3、发行人能够对莱特迈思形成有效控制 

从董事会的构成和决策权限来看，莱特迈思均系在莱特光电的全面管理下运

行，MS 仅在重大事项上保留在董事会的投票权。自莱特迈思成立后，历次董事

会审议的关于其日常经营管理的议案均由莱特光电委派的董事提出，MS 委派的

董事对莱特迈思经营管理方面的议案均予以表决同意。 

在管理层选聘及构成上，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一直为王亚龙，管理部门设置

均以总经理王亚龙提出的意见为准，其他管理人员亦均由中方提名的人员担任。 

根据 MS 出具的《关于对莱特迈思控制权的声明确认》，其确认如下： 

第一，合资公司设立至今，虽在《意向书》、《合同书》、《合资合同》及《合

同章程》中对董事会的决策权限及决策事项进行了约定，但我公司实质上并未参

与合资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仅在重大事项上保留决策权。  

第二，在董事会决策上，合资企业在经营方针、整体发展战略、产品研发方

向、财务规划、重大投资、人才战略等方面的重大事项，一直由中方委派的董事

提出议案，我公司委派的董事均未提出过相关议案，并且对于中方董事提出的关

于公司经营管理方面的议案均予以表决同意,中方董事在合资公司董事会和经营

决策方面实际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在合资公司成立至今的期间内，我公司实质上

全权委托中方进行经营管理。 

第三，在管理层选聘及构成上，合资公司成立至今，合资公司的管理部门设

置均以总经理提出的意见为准，合资公司的总经理、其他副总经理、技术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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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负责人、财务负责人、销售负责人、人事负责人等，均由中方董事提名的人

员担任，莱特光电及其董事在合资公司经营层的任命和管理方面，发挥决定性作

用。 

综上，发行人能够对莱特迈思形成有效控制。 

（二）发行人在收购完成前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

关要求 

1、《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的规定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所述，控制的定义包含三

项基本要素：一是投资方拥有对被投资方的权力，二是因参与被投资方的相关活

动而享有可变回报，三是有能力运用对被投资方的权力影响其回报金额。在判断

投资方是否能够控制被投资方时，当且仅当投资方具备上述三要素时，才能表明

投资方能够控制被投资方。 

2、是否应纳入合并范围 

（1）公司拥有对莱特迈思的权力 

莱特迈思董事会是莱特迈思最高权力机构，发行人在董事会中占 3 席，MS

在董事会中占 2 席，虽然在“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方针，审议批准公司的

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经理及其报酬事项，并

根据总经理的提名决定公司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及其报酬事

项”等决议表决时须经 2/3 以上董事多数通过，但自莱特迈思成立后，历次董事

会审议的关于其日常经营管理的议案均由莱特光电委派的董事提出，MS 委派的

董事对莱特迈思经营管理方面的议案均予以表决同意。同时，自莱特迈思成立以

来，莱特光电董事长王亚龙担任莱特迈思董事长兼总经理，莱特迈思的管理部门

设置均以王亚龙提出的意见为准，生产经营也皆在中方的管理之下。因此，莱特

光电能够实际控制莱特迈思的经营决策，拥有对莱特迈思的控制权。 

（2）公司因参与莱特迈思的相关活动而享有可变回报 

董事会是莱特迈思最高决策机构，公司能够通过董事会主导莱特迈思与经营

相关的活动，并通过参与该等经营活动享有其可变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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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有能力运用对莱特迈思的权力影响其回报金额 

公司直接持有莱特迈思 51.00%的股份，且能够主导莱特迈思与经营相关的

活动获得回报。因此，公司有能力运用对莱特迈思的权力影响回报金额。 

综上所述，发行人能够对莱特迈思形成有效控制，公司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

表范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要求。 

二、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就上述问题，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取得并查看莱特迈思章程、莱特迈思董事会决议等文件，核实发行人对

莱特迈思是否拥有控制权； 

2、访谈莱特迈思董事长、总经理，了解莱特迈思治理结构及实际运行情况； 

3、取得 MS 出具的关于陕西莱特迈思光电材料有限公司控制权的声明确认

文件。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认为： 

发行人能够对莱特迈思形成有效控制，公司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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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保荐机构关于发行人回复的总体意见 

对本回复材料中的发行人回复（包括补充披露和说明的事项），本保荐机构

均已进行核查，确认并保证其真实、完整、准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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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陕西莱特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陕西莱特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科创

板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函>之回复报告》之盖章页） 

 

 

 

 

 

 

 

 

陕西莱特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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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董事长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陕西莱特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函回

复报告的全部内容，确认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函回复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董事长： 

                                   

                     王亚龙 

 

 

 

 

陕西莱特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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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陕西莱特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陕西莱特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科创

板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函>之回复报告》之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王家骥  刘纯钦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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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董事长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陕西莱特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本次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

函回复报告的全部内容，了解报告涉及问题的核查过程、本公司的内核和风险控

制流程，确认本公司按照勤勉尽责原则履行核查程序，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函回

复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上述文件的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董事长：   

 张佑君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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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总经理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陕西莱特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本次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

函回复报告的全部内容，了解报告涉及问题的核查过程、本公司的内核和风险控

制流程，确认本公司按照勤勉尽责原则履行核查程序，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函回

复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上述文件的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总经理：   

 杨明辉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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